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工程类博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及学位授予要求 

 

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方案指导意见》及《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校

发学位字〔2022〕 121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中国科学院光

电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光电所”）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

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专业博士”）毕业及

申请学位须满足以下相关要求。  

一、培养过程要求 

专业博士采取课程学习、必修环节与学位论文相结合的

培养方式，依托相关工程领域重大、重点项目，培养卓越工

程师后备人才。  

（一）课程学习 

硕博连读及直博专业博士在申请博士学位前，课程学习

总学分应不低于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学分应不低于 28 学分，

包括公共学位课 12 学分（外国语课程、政治理论课程、学术

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课程和工程伦理）；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16 学分；公共选修课应不低于 2 学分。 

普通招考专业博士在申请博士学位前，课程学习总学分

不低于 10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应为 6 学分，包括外国语

课程、政治理论课程、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课程和工程



 

 

伦理；专业学位课应不低于 4 学分。 

（二）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须完成总学分不低于 14 学分，包括论文开题

（2 学分）、中期考核（2 学分）、学术报告（1 学分）、社会

实践（1 学分）、专业实践（8 学分）。 

学位论文选题须依托相关工程领域重大、重点项目，与

技术攻关、技术改造、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

密结合，论文开题方向包括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开发、

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三）学位论文 

专业博士必须独立完成系统完整的学位论文，并按照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通过学位论文

评阅及公开答辩。 

二、科研成果要求 

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应做出创新性成果，成果应为国际首

创或在国内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方面具有原创性，成果应与学

位论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专业博士申请学位时须至少获得以下 2 项科研成果： 

（一）科技奖励 

取得与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

奖励，以获奖证书为准，学位申请人应是排名前 5 名的获奖

人。 



 

 

（二）技术发明专利 

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得与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技

术发明专利 2 项，其中至少 1 项应是已授权发明专利。 

（三）技术标准 

参与编写与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国际、国家或行业

标准 1 件，其中学位申请人应是排名前 5 的编写人。 

（四）软件著作权 

获得 2 项与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软件著作权，其中

学位申请人应是排名前 2 的著作权人。 

（五）解决工程技术难题 

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工作对重大工程项目有突破性贡献

（包括某关键技术创新、对项目的进展、完成或应用有显著

推动等），获得项目负责人鉴定意见，并且获得第三方专家评

价意见、上级部门评价或认可或使用单位应用证明等，提供

书面证明材料。 

（六）学术论文 

学位申请人需有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所属研究领

域的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已录用）与专业博士学位论文

工作相关的 SCI 论文 1 篇或 EI 论文 2 篇。 

三、成果认定 

学位申请人在申请博士学位时，应提交以下成果证明材

料： 

（一）所参与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的证明材料，如项



 

 

目任务书、中期评估报告或结题验收报告复印件、项目负责

人出具的参与证明（附件 1）等。 

（二）所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的佐证材料，导师签字确

认。 

（三）所取得的工程成果相关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1.所有申请学位的成果，应按照光电所相关要求，事先

完成对外公开审查，方可发表。学位申请人提交成果证明材

料时，应同时提供对外公开审批证明材料。 

2.所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须署名“中国科学院大学”和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3.“预警名单”期刊论文不予计算为学术成果。 

4.学术论文学位申请人若是第二作者， 第一作者必须为

导师，发明专利学位申请人若是第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必

须为导师。 

如提交的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将对相关责任人按

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其他 

（一）未尽事宜参照《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类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意见》及《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校发学位字〔2022〕 121 号）等文件执行。 

（二）本要求自 2024 级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解释权在研究生部。 


